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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 

2021 届学生毕业设计工作实施方案 

 

依据《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届学生毕业设计工作方案》、《永州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管理办法》和《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监控管理办

法》等文件的通知，为做好我院 2021 届学生毕业设计工作，提高学生毕业

设计成果质量，确保我院学生毕业设计在省厅抽查中取得优异成绩，特制

定本方案。 

一、成立 2021 届工程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组等组织机构，为做好工程学

院毕业设计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一）成立 2021 届工程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组 

成立以院长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副院长、教学办主任、教学秘

书、各教研室主任、毕业班级辅导员等为成员的 2021 届工程学院毕业设计

工作组。 

组  长：罗辉  

副组长：秦润华 

成  员：张超鹏、邓子林、廖玲、谢晓华、张义武、蒋文华、廖晔、

吴艺鸣、唐晓民、王国强、邓彦波、陈天佑、邓慧、莫乙帆、崔亚飞、吕

迪杰、金言成、颜海燕、李锦梅 

毕业设计工作组职责： 

（1）制订工程学院毕业设计相关制度、标准、方案； 

（2）选派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和毕业答辩教师； 

（3）下达关于毕业设计的《指导教师任务书》和《答辩教师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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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职责和考核办法）到教师个人； 

（4）指导、规范和督促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和毕业设计答辩教师的工作； 

（5）依据省厅《毕业设计工作评价标准》和《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标准》

检查工程学院各专业的毕业设计工作和学生毕业设计成果； 

（6）依据《永州职业技术学院设计监控管理办法》，对工程学院毕业

设计做好自查和总结，结合院内评审专家意见做好完善和整改工作。 

（7）工作组下设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小组、毕业设计答辩教师工作

小组、毕业设计成果审定工作小组等三个工作小组，指导、协调毕业设计

工作有序开展。 

（二）成立 2021 届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小组 

1、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小组 

成立以院长为组长、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教学办主任、各专业教研

室主任为成员的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小组。 

组  长：罗辉 

副组长：邓子林 

成  员：廖玲、谢晓华、张义武、蒋文华、廖晔、吴艺鸣、唐晓民、

王国强、邓彦波、陈天佑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小组职责： 

（1）落实各专业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2）审定各专业教研室提交的毕业设计课题； 

（3）向各专业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下达《指导教师任务书》； 

（4）召开毕业设计动员大会，启动毕业设计工作； 

（5）制订工程学院毕业设计集中辅导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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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查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向学生下达的《毕业设计任务书》是否符

合要求，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 

（7）对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在校期间集中辅导和个别指导情况进行检查

和考核； 

（8）对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通过网络对学生的个别

指导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检查学生的毕业设计进度情况。 

2、成立各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成员 

指导教师是毕业设计的第一责任人，对学生毕业设计工作负直接责任。

负责提供毕业设计选题，包括选题的依据、目的、要求、主要内容、进行

方式等，供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组进行课题审核和学生进行选择，把好“选

题关”。在毕业设计开始阶段负责编制并向学生下达毕业设计任务书，并提

出具体、明确的要求，指定主要参考资料，制订周密的进度计划，做到心

中有数。在毕业设计过程中负责审查学生毕业设计总体方案及设计思路、

步骤、方法，指导学生正确开展毕业设计各项工作。定期检查学生的毕业

设计工作进度，及时解答和处理学生提出的有关问题，并从阅读、检索文

献、谋篇布局、行文格式、文字表达与选题和创新设计等方面对学生进行

全程指导。全程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作品（产品）的制作，指导学生按

照正确格式撰写毕业设计相关说明，对学生提交的毕业设计初稿进行指导

与修改，认真评阅每份毕业设计的全部资料，写出评定意见，直至毕业设

计完成。各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1）建筑室内设计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吴艺鸣 

成员:周旭婷、魏俊波、周四方、蒋芸池、杨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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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谢晓华 

成员：蒋文华、蒋国生、何根茂、莫乙帆、莫丽萍、唐忠平、蒋太波、

何玉山、蒋智蓓、王维、胡师柿 

（3）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廖晔 

成员：廖玲、李辉政、吴志辉 

（4）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张义武 

成员：周美容、周贤文、陈晓辉、刘东来、张顺、邵湘勇、彭伟、崔

亚飞、毛硕、向国玲、吕海英 

（5）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蒋文华 

成员：蒋国生、何根茂、唐忠平、莫乙帆、莫丽萍 

（6）工程造价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唐晓民 

成员：魏媛、邹翌、冯杨、王翠平 

（7）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邓彦波 

成员：陈天佑、陈义、杨洪镔、刘钊希、吕军、陈宁娟、唐茂林 

（8）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陈天佑 

成员：何昌玉、眭建国、曾国梁、王禹甸、刘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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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执行小组 

组长：王国强 

组员：章程、龚健 

（三）成立 2021 届工程学院毕业设计答辩教师工作小组 

成立以院长为组长、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教学办主任、教学秘书、

各专业教研室主任为成员的工程学院毕业设计答辩教师工作小组。 

组  长：罗  辉 

副组长：邓子林 

成  员：廖  玲、邓  慧、谢晓华、张义武、蒋文华、廖晔、吴艺鸣、

唐晓民、王国强、邓彦波、陈天佑、邓慧、莫乙帆、崔亚飞 

毕业设计答辩教师工作小组职责： 

（1）落实各专业毕业设计答辩教师，组建各专业毕业答辩小组； 

（2）制订工程学院各专业的毕业设计答辩安排表； 

（3）组织召开毕业设计答辩工作会议，安排毕业答辩流程； 

（4）检查毕业设计现场答辩是否符合流程； 

（5）检查毕业设计答辩记录和成绩评定是否符合要求。 

（四）成立 2021 届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成果评定工作小组 

成立以院长为组长，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教学办主任、各教研室主

任、各专业带头人为成员的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成果审定工作小组。                                      

组  长：罗  辉 

副组长：邓子林 

成  员：廖  玲、谢晓华、张义武、蒋文华、廖晔、吴艺鸣、唐晓民、

王国强、邓彦波、陈天佑、李辉政、周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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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成果审定工作小组职责： 

（1）对学生毕业设计的初稿、修改稿、终稿进行不少于三轮的全面检

查，提出整改意见下发至各指导老师并督促整改到位； 

（2）在学院开展的三轮检查前组织二级学院自查并出具自查报告。根

据院内评审专家组意见诊断问题，组织整改落实到位，做出《诊改报告》； 

（3）对照省厅标准对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进行审查评定，确保学生毕

业设计成果符合省厅要求，合格率达到 100%。 

二、抓好四个关键环节，强化毕业设计过程控制。 

    1、抓好毕业设计选题环节。各专业的毕业设计课题要紧贴生产实际和

职业岗位技能要求或者来源于实际项目，通过毕业设计训练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各专业的毕业设计课题由各教研室主任把关。 

    2、抓好毕业设计任务书的审批环节。毕业设计任务书是学生开展毕业

设计的指导性文件，毕业设计条件应具体明了，毕业设计任务书应明确设

计目的、工作任务和应提交的设计作品，报教研室主任审批后下发学生。 

    3、抓好毕业设计进度的审核环节。毕业设计进度安排应科学合理，便

于设计任务的实施。毕业设计所依据的规范、标准应符合现行的行业规范

和标准要求。学生应严格按照毕业任务书的时间节点安排开始毕业设计。 

4、抓好毕业设计指导环节。指导老师通过在校期间的与学生面对面的

集中辅导、分组指导和顶岗实习期间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帮助学生按要

求完成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对每名学生进行个别指导

（含毕业设计指导和实习指导）每周不低于 1 次。 

三、对照省厅《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标准及权重》对学生的毕业设计成

果进行三道把关，确保毕业设计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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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教师对所指导的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进行第一道检查把关。 

2、教研室主任对本专业的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进行第二道检查把关。 

3、工程学院对本院各专业的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进行第三道检查把关。 

四、毕业设计工作实施步骤 

1、依据省厅《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标准》及《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指

标及权重》组织各专业指导委员会分专业修订《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

学生毕业设计标准》。 

2、修订《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指导教师职责及考核办法》、《智能

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答辩教师职责及考核办法》。 

 3、选派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向指导教师下达

《指导教师任务书》，召开毕业设计工作会议和学生动员大会启动毕业设计

工作。 

4、组织学生选择毕业设计课题，指导教师向学生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书》。 

5、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组织学生掌握毕业设计平台使用方法，并上传《毕

业设计任务书》。 

6、指导教师在校内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集中辅导和分组指导，形成

毕业设计成果初稿、修改稿和作品。 

7、在学生毕业顶岗实习阶段，指导教师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个别指

导，帮助学生修改完善毕业设计成果，并向毕业设计平台上传毕业设计成

果中期检查稿和最终稿。 

 9、组织毕业答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对毕业设计成果达不到要

求的指导学生进一步修改完善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并向毕业设计平台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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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果。 

    工程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组对指导教师的指导过程、毕业设计答辩过程

及毕业设计成果审定过程进行全面的督促检查和监控。 

五、毕业设计工作进度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人 参与人员 

2020.10.15 前 成立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设计组

织机构、制定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毕

业设计工作实施方案。 

罗辉、秦润

华、张超鹏 

邓子林、廖玲、邓彥波、

吴艺鸣、谢晓华、张义

武、蒋文华、唐晓民、

廖晔、陈天佑、王国强 

2020.10.22 前 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向指导教师下达

《指导教师任务书》。召开毕业设计工作会

议启动毕业设计工作。 

罗辉、秦润

华、张超鹏 
邓子林、廖玲、邓彥波、

吴艺鸣、谢晓华、张义

武、蒋文华、唐晓民、

廖晔、陈天佑、王国强 

2020.10.26 前 修订《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指导教师

职责及考核办法》、《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

学院答辩教师职责及考核办法》。 

邓子林 廖玲、邓彥波、吴艺鸣、

谢晓华、张义武、蒋文

华、唐晓民、廖晔、陈

天佑、王国强 
2020.10.30 前 完善、修订毕业设计相关制度、标准。 邓子林 廖玲、邓彥波、吴艺鸣、

谢晓华、张义武、蒋文

华、唐晓民、廖晔、陈

天佑、王国强 
2020.10.20 日

晚 

在三教 101C 多媒体报告厅召开毕业设计

学生动员大会，提出毕业设计要求。 
罗辉、秦润

华、张超鹏 
邓子林、廖玲、全体教

研室主任、全体毕业班

级辅导员 
2020.10.26 前 对学生进行毕业设计相关知识培训，指导

学生掌握毕业设计基本流程、向学生下达

《毕业设计任务书》。 

各指导教师 
 

2020.11.15 前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初

稿 

各指导教师 
 

2020.11.23 前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修

改稿 

各指导教师  

2020.11.30 前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作

品 

各指导教师  

2020.12.10 前 教研室、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组织第

一轮检查，出具自查报告，并进行整改。 

邓子林 廖玲、邓彥波、吴艺鸣、

谢晓华、张义武、蒋文

华、唐晓民、廖晔、陈

天佑、王国强 
2021.1.20 前 根据学院第一轮检查意见完成智能制造与

建筑工程学院整改工作。 

罗辉、邓子

林 
廖玲、邓彥波、吴艺鸣、

谢晓华、张义武、蒋文

华、唐晓民、廖晔、陈

天佑、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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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人 参与人员 

2021.3.30 前 学院组织各教研室开展第二轮检查，出具

自查报告，并进行整改。 

罗辉 邓子林、廖玲、邓彥波、

吴艺鸣、谢晓华、张义

武、蒋文华、唐晓民、

廖晔、陈天佑、王国强 
2021.4.30 前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

作品》 
各指导教师 

 

2021.5.10 前 学院组织各教研室开展第三轮检查，出具

自查报告，并进行整改。 

罗辉 邓子林、廖玲、邓彥波、

吴艺鸣、谢晓华、张义

武、蒋文华、唐晓民、

廖晔、陈天佑、王国强 
2021.5.17-21 毕业设计现场答辩。 罗辉、秦润

华 

毕业答辩教师工作小

组 

2021.5.30 前 组织毕业设计成绩评定 罗辉 毕业设计成果审定工

作小组 

2021.6.20 前 根据学校第二轮检查意见完成工程学院整

改工作 

罗辉 邓子林、廖玲、邓彥波、

吴艺鸣、谢晓华、张义

武、蒋文华、唐晓民、

廖晔、陈天佑、王国强 

2021.7.10 日

前 

根据学校第三轮检查意见完成智能制造与

建筑工程学院整改工作。 

罗辉 邓子林、廖玲、邓彥波、

吴艺鸣、谢晓华、张义

武、蒋文华、唐晓民、

廖晔、陈天佑、王国强 

六、毕业设计监控与结果运用 

通过校级检查、学院自查、教师评阅指导、学生意见反馈等方式，对

毕业设计工作和成果不断地做出诊断和改进。 

1、指导教师及时对学生毕业设计做出细致指导。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

作小组要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督促与监控，及时收集学生、教师反映的意见

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2、毕业设计工作组每周开展毕业设计工作例行常规检查，发现的问题

和情况及时反馈给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小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小

组组织相关指导教师及时进行整改并向毕业设计工作组汇报整改结果。 

3、毕业设计成果评定工作小组做好对学生毕业设计的考核与定等。 

4、毕业设计工作组负责做好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工作量的统计与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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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毕业设计工作组负责做好对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的考核与定等，按《永

州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师生参加各类教学竞赛、教学项目建设、专业技能和

毕业设计抽查的奖励办法》落实好责任，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及年终评优

评先挂钩。 

 

 

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 

 2020 年 10 月 10 日 


